A

P EE AR
103%2% 14p
P LU
T i im

a

] AR

= x4

B FE e

114# & & *

& &
F % 3250

PARERFERT TP
=8

I/d;
Jptp 1
‘%’M‘%étf
L3 ,ﬁ&%J%QS
LIEFRBF AL
3 BT
PRIBERFERGERG AP
e
rAFEREAELRT L
FRiE -
PR AN R R
bR e
T+ BB
T RAHITT F S B R E o PR AT FAK

q

e A
EBRBERS P E
’ ;L'IJ ;ZL-&‘?'T

211022 B E T H305E N - B 2
At 114£97 16

<2



T\
-
>~
Y
|
T S
‘ (“.
-\
)
N
-@

/

[

& & o o

T oml
By \\\3 W

|

S
N b
r

FAPAFTERFRFT 2P (R L
L@ THIAAE) 2i308
TG LS (*rz,};f]g_ 35 @
EHEAFIAD 2P E2 > BT
SRR R S RS S S SERR R
SN A IR Bt NSRS
B NP E2LL A o F
SEFEAFRFT AP AT ERER
(T AFY R8T~ 2B EFART R
24 ) R FARIARGFRL G RE100E R P
%1wmm%ﬁmrnf(TﬁméA%ﬁi#)rw%%zﬁ%
(T Pa) 177%8,6314°8,356 7~ 27t & & RaE g2
SO (Tﬁrmbﬁﬁﬁ)’ﬁﬁihﬁ&mﬁﬁm
;ﬁ—#*%&ﬁ TR F1THRS, 6314 8,356~ & Rz g
hé:aﬂZE)’ﬁ%iﬁkéﬁiﬂwg’w%i
iR B A63TE R H256ME R L 0 B B o X v F T B D
?:%EZA FEZBE T ANTEFERD P IS PR AE R

ik H 3861 & s, 0 £ Ak 3L H24 2 B o

S

Pl
>

/4

=t :‘».ﬁ%

4/\\_
4

S~V Uy oEY T o
&
J

4 el
N

S
>
[
.
-
(%)
>~

s
—
o3
\4—\-
&

*

& T Ty

NN

bos

Yo

Pt
DO
>~
Yk
-B\
“ 4
-
44
=

I >

|

T Ty 3
/r«}

" Cﬂ
=

b

P

34

R o=k 4}: «M oy -
N - 111

38

R

N
|

v om ow
ok

) S
3
!

% o

i

pun

‘1):‘&

MNooss D e

{0
il
/

4
Ne ~~

[uT®
M

ol
N

“/

2 :
o P R TEAREE S S, 641?5*5 280~ > B E S F A
‘ B EQA06£9719p PE"””[%
-~ A E A (TAL zﬁvg) ”“«‘-"rbfl_\{ﬂ’%;{ ¥ %
97%5, 0008 ~2 %3 =5 B "LEpFP E (TR LTI

T E2A "%H»\im%“v L

7)) »30T&E] P 15p & & RF g



i

s
|3
&

)

~

PEVEEENE (THRALRERY) ot 7
$34 L4203 L F AL N AP M KL AP A 520
e h b RGP NG d AP R RE AR FRAFL
flg g i3 5

)
S
=

IR
o

ey
S
o
Sive
[E—
D
me oA o~
— —_\
3D
-3
o
at
9 \

ey

& T
_l‘{‘

TN

T

o

=3

£ \\\?{y
\\-E‘_

[—
=
oo
(e

(S\
=
e

s ®
&

~ -_—
“ puul

s

04

(w

S

ey

S

o
7T
s

A N
ks
y

"
by
&

H—
‘\_X\
W
\ (nad

OE OSSR R D oW

5 -

Bl el gl Atz e Lk (AL L) miaram

FIEBAPELGEEAEAL R ERTLEF L LRT G

oW gL dse g p LB AFIEL LI TR

%]}‘]sf?ki\-ﬁ-ﬁﬁ;}ﬁfw“gﬁﬁﬁ;ay%ﬁgﬁg , '\;’{i,ﬁii‘ﬁ
POREERG G0 § F R LA R ¥ 24405
: U

8,36 mizEt AT A2 FEA EREBLE LD g
ﬁwﬁﬁﬁfﬁih }%%%$ZM§“U?VY4&‘

Adais 4‘1‘}17!,@8 631@8 356M £ «»\L%,.%;';Qﬁié"li# (
FIAD 2 H D I ) U AT R L LR
A Emak bR A 3&2&%‘(%3& j\;DIOB“E}i:é:__P
3135 ( THF313%L) = F123F F &) o

PR A3 ;]n],u . %—1;"{_?’7 S FEEL T R

3
15!37FE_4}IF:’}?§ KB LA T?—i%ﬁ'ﬁbﬁiﬁrvlfﬁé_
(Tﬁi%%@é)*%ﬁSQ SRR R A

1975, 0009 ~ 2 b & "UpFdad - PR TR BT F
iﬁé(T#$?€>&%A&£#ﬁiﬁﬁf’%“%
«&9 : ﬁz’??ij‘j s }’g_) r T /:‘4‘ 3 ;}—-SQ;IPH o &vmﬁgfqﬁ. 3 /:% <

—

#ﬁ£%%~3iiﬁf L R TRELRT R

b
i
mj



=

I~

T
ETIRS
oy
5y
&
fzﬁi
#>

TR HA G e A %24
%*4$%??‘%ﬁ4’% T 4 %?Qﬁaiﬁi

2§
%&ﬁ%%iu7ﬁﬂ0hﬂzg@ﬁﬁjwﬁ%w,‘@L&iy
PR - REI02EREFRF F250a 2 B R FE R 0
TICRAE A LI RFEEEXHITRHRS, 63188, 356~ 4 ﬁo
FAL > EREEPHIRARES R F EJIRE &
*%ﬂ%ﬁﬁ§2A1%ﬁA,ﬂﬁﬁﬁ§2Aﬁﬁ,

Rrsdteg g P RICAREER L ARAEZ T

BE LAY A SO DI IF L] P 417 Bp 7
PR HAc b B ORI B - R B Z EAL K
PR BRSO R FFA LT - FLEE T o B
LE SRR s o
HhHFIFEPNBEFS Y A
4

1
—«\

HE AR 3R
9,474 1,466~ » ¥ F 347tk * g 96£5H 7 22
PARx38 0P RHEAE > + 308 07 AFARE S
3, 641@5 280~ %> i gsrr s (ARI0TERE
515250 (T A% 1525L) ¥ - %529-530F - ¥ = % 220
E>’ﬁ$b£°
AP IFAR2A A% AR s s A X FH L GESE LS
PAEATIE TR REEP T 27 FF 5 R
KPR T EF L 2P R® TR AL g
ERES AL RAPRETHEEFR > R FT2 27006
o PIEARIA G AT RSP R AL R
BB % Tul o P ATBA1THRS, 631778, 356 % 4 fie
FEA O HAEAELIELE LT ER A gﬁgﬂfu iR
3R NGEH 2445 5 198 > H2420% ~ F 1190 R -
Rhedlh f A KPP EXRTFT L 2 AREFREFITRS, 631
78,306~ £z g FEF > Z LA EIATER T

VR TR s .
M E e KA



(ntly}

b
el
?\_E
(H}
%
&
>
(M
[@p]
.h_‘
O
DO
(@)
3
ﬁnf
ﬁ
3
(@)
(@)
[E—
\_\;‘;
(“
[N

o BEEATE - LEFFLNR \
EAIE S N [ e *;1 B2 AP R T o AP HETHE
B2 FAEEITOR S FA L GRS TRRF L 2 F R
BTV RPN 0 N S P TS TR o

B AR FE A I D P84 ESY HE RETTABAAE
Fry Hd PRt 372 27 k2 s M7 O0%
OOOB0F005 T %122k 2= P 5127~ %9~ 101
Ag% 2whEyE) o I ‘%IJ i fe £8R1,300F
8u30 3708 ~+ *F 18 07 » 23728 2P Pl iEd
FHOOFOOOE000-004 52 - ("%LQO* B )
£3+13i5, 0008 ~ ﬁm‘s Va4 (7 % - 8 4%
al,300F ~4%4 4 2 513, 700 ;vxa‘“aa‘“ ') 22

NP ERPHRELEFIFAEKT2RT,0008 ~2 5B

st (RS-
IR 22 ARLFEZNE ~ adp 0 hE ¥ - %284-292
: » AaE - $111-110F 2 % { £ i% 5
ZEFRP) S PLFHE o

BTE#F#- i P L RRELEFRSEL 5 AXFHFE > KT
16723, 2708 ~ 2 B B *LEp4ap 4 *"“zt’s!ﬂﬁ » T OO0
Iz (RES- %$301-309F 2w 5B EFEP T >
Ak - "111 157 2 R L £RSEL ~PREEEETS
RLERTHRP ) AR FES I 240 89&50 /F
BT ﬁvﬁﬁﬁ_?‘f” 9 F WA IEIR Y
ThRAELEFRZFERSD (L7 H

\r
el

oo
535

¥

‘M- d&k _3;\;' “SN‘F é S~
T /ﬂ} ﬂk

44
=

P

—_ A}

oy

R
o A ‘?-

—
o
-y w}}
T
3
s
e
a0
% AN
' E

/

A

(=S

i BLLIBAFE %
2 1975,0008 ~2 %208 =& B "UFEHP S A RF (R
F 52 %207-300F 22 & AALF &5 9 F WA E AN T



%>’?i%\}i#ﬁﬁﬁﬁfﬁiﬁ 162, 000
g [-55 013%5,0008 ~+2&7, 000 m];%épilﬁ
23,2708 ~ » £ # 4 2 19®5,0008 ~ » 2 89#57 F 4 &
jofE & F g2 @“%i BRI ¥ SN Y ELE
BELHOF RS HEARIMY T TR ERFrEpE
ﬁﬂ%%\&Wﬁfw@ﬂﬁaﬁ~ﬁ(ﬁfé%>%§%
R R A2 F A R TR Ak 4 2

THURENFAP AR R ZLFL A S FR 230
iy (#3135L%- %937 ) » A2 B A dARLE -~ | ER
CPES XA FA B NPT RUIRE RS EA IR AT
i#ﬁ%%ﬁ’ﬁ%%#%iiﬁﬁﬁéﬁiﬁi#ﬁéﬁ
B2 X HrgApE o

(E):l# » LA L FA05 R PR A X372 2 7 10%RS8, 7008
CEEE IR N - S A )/ S LR S R R Y % S
BHEEIFEL10.3TR~ > OO02 » 5B # F I E S
12. 8~ > #f’fT PRIERETE ST ERTR
PR P3 3Rt P EZEER mE A ELT A

~

BREIFIAI PV ARERERE (RTE - FIT0F 24215
FPEFLITETERET) 2w BAFEe S
RiT (AT 57 FRF > SREGAERE L L3RR
F)ERTF]L 2 B 5120,0008 ~ % 1975, 000

gzt P HP R s 89 EL Y B 5 £ %16
B, 6708 ~2 kafse g F Aok 2 (B % % 139-140 ~
207T-300F 2 2 = Fe¥h ~ 2 H AT H T HATEHY

P
EDREIFEE WY BRI 6T0F << 61 57 514
2OO0O2F 7HRES X F A2 072 AZHERRGELT £

15. 87T~ [3+ 55 1 10.37TRm~+12. 8~ -4/~ —3.3
; “;;%_Q?;}?PF;’F:},%F AR RY 5

7 £F €3796F47 3p Jiefh
ﬁ??%ﬁ4%+%@b£
Y R QP %%E;Llognam T AR B £ 734263

ﬁ
e
;“3

"
St
mi



N

Zie

G h'RRB o B AR BB S 2 i iF
giﬁi’ﬁyf@%ﬁ2§95€aﬁﬁiﬁﬂﬁf
:rgplﬁ]rgg GREE S22 PBERIE > FFHREINPY (72
ﬁﬁm’“@ FEATIRALYE R 51
,grv}s P E A Qﬁm\ ) éﬁg@ﬁigﬁg‘i}%n&— ° (PF' ¢
) % *’%ﬁﬁ%?%ﬁﬂ I7Tp 3 &7 ¢ EE:3
- ) ol S e %%ﬂ~ﬁffL%£v
#\1 # (96-98) = #ArE10m~ > A
Jfﬁzﬁu;!;ﬁﬁrwly BT & AFEAEFE R
#ATE 2 o (%3138 - %75 )
méﬁ HAIEE NP TR E
L2 EREY EE T AR TRA R RS ﬁa?
S A06E9 19p ﬁé’—i ¥ % ﬂ‘hﬁ %2“'? wﬁm's ilgﬁ
ﬁ%" #1975, 000F ~ 1 1 307
L RAMAFEL G TP );{5 5

LR EAIRFAPER R

o =k 8
~ >

=N

— OO

.,3% o
o
B
:,3&

SR

oo m R g
0
=
W W
1%
me
%
\_.
iSHL

~

=
I
M
[e]
&y

>y

R0 \—

N

9% °

(de)
\E*N

‘\'JJ N

‘ﬁ‘ﬂ?ew(ﬂ

fon
\m’l‘\
‘-\w

AL

T
B 2

\:3\. ‘_)

FIHBERELFEY
BAERPELLEY
Wi A KAE AR 5 A X ' B4 3
FE243096£9% 19p ’I} ’lﬁéé_éﬁf’ﬁiﬁlﬁééﬁl’ﬁ
Pirsip219®5, 0008 ~ s &ap > Bihs sipies
B A B s o i‘éi#&%‘*ﬁff THEHGTHHEFF A2
FHRE -~ JIL B L i@ﬁ’ﬁﬁfr@%%
52&\3?3”'*337”'?1‘—’%?;€J Ta“%‘ﬂ AO96E9% 3p 423
126 9% 2p ok > Rlik IR 2 F 3i964‘:&9 28 P H T

i % 88liE2 1 %27 % (79 2_ ‘QE*"‘«?“’ELEJL’ ;.1,3‘
SRR REGERRIF B A 2RI AP ETIDE (96

w

CASS



P

ETIRS

IE}

e

.
S FE

Jo o

A4
P
Y~ W

Ty ?,?Q"{

N

EL

H
oW oW GO T OIS ORI ow

-3

~

r
Ay

/4
P
LN

—+ 37 R
PEsFRLERELER T AL R T
BwiLpisEE-
o FAE P EARTAERPERIHEE L
ERE A I AR TSLRPES LG F 5
PR AARIERGE %?2441;"‘11E4#&*;§—1\5‘I5 Fr A K
Fe A X A B AT R EPRIKT P ATE X
A X Ok T R & RA1/23% %% &

» ~

dot =

T\
N

=y
(w
s
\
(H\
=
74-
£
&
M-
2 4A
Q ‘?‘:‘; o
o
N
=4
_I“{_
ETIR
P
e
T
B
(‘r‘} ~
N

o ¥ AL MPERLE R AL PAELFE > B FAE2A

EHCH A LRI ER TSR o AP EAERAE T
EFRE A LT REL BT BT L L g
2 ol 2 23T 2 PN06E R FRSTAT S 65

) Bl ATE o

P AR PR A K24 R (R ﬁ—f»éﬁszéﬂjp’%&i?ﬂf S
Lo A R KT PIYCRARFE N AL HGFE 2R
8 63158, 356;'44\156—% » WHETE o L REK NP E
2 F1T95% 2 5 @R e PR R T RE R B A fe
b 2R A 332& PEEANEEIES P FREN R
Rz o @2 2101 2R AE AT m R2FH2
IS VS SRR R

(¥

4‘\

rr

T
g\x‘i

» azr

-

o
NP
*7;
I

R dAma G (s - 5130233 2 &%
FEoddv ) s AR FTFAZATREFRIFRZLGE >
FARAR2ARAE U LA E RE g P g REeE

f‘zsﬁl?fﬂS 631548, 356~ » T Jh & 5
SRR A R R R SV R

$N\R



NS E T LF- TP RERE
A
i\%J%%,

;‘i—%zra_ v o
4 = 3 E3 114
v _

&

THEr
=
T A

N Ne N

rGRR AT
oA PR B Bt EE 20 pow AR TR A
AP PRI o N IRE20P N A AT R IL TR
(ﬁﬁﬁwﬁgi&i&&wgi)’1ﬁ%@ﬁngéﬁé
EFREFTR2ZAZAZEIR LTS ’figmﬁﬁaﬂ ¥R E R
?1‘* FLAPP L EA AL EA G AEFRE 5466iE2 1% 18
%‘%Z@waﬁmaﬁw?%%io

i = EN ] 114 = 10 ! 28 2
Bt A
U
CER SRR T 11 4 7]
5L I NC D
1 [£23 00%00& [ |91 B
OO£000-03~ 5




(\ER)

(X352 2P 524 27
BF A~ 1/2)
2 | OK000-0 8 2= |13 3
3 | OFK000-0 8 |k |6 B
4 |+ OFE000-00% 52 |-k |52 S
5 |+ OE000-008 82 |-k |21 3s
6 |+ OK000-008 5 |k (2 et
T |k OF000-00% 55 |k |1 B
8 [k FHOE000s 5L =749 fF*
9 |k OFE000 52 = |8 S
10 |+ OE0003~ 55 = (211 33
11 |2 OBE000-0% 52 |= |17 S
12 [ FOE000% 5 = (1320 et
13 | OE0003~ 50 = |24 3
14 |+ OE000 50 2] 168 3
15 [ FOE000% 5 v 109 B
5 I
S |EE | EPHF N LN G E R 1
B o Fi
(T3 2>r)
1 10000 [£# 7 OO®%OO0O [+ 43 OO % OO £(1743.06 B
0600558 = 2k O O £ 000-0 ~ 000- (3% &
0 ~ 000-00 ~ 000-00 - ER -
000-00 ~ 000 ~ 000 ~ 0 24 )
00 ~ 000 ~ 000 ~ 000 -
0003 5,
2 10000 |[F 2t nrs T 1K e b e b > 30
3 10000 |+ 1142 1493 O0% OO (341,13 B
OO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3 %

C




(\ER)

4 10000 |+ nk24 il 809. 01 Eg
5 10000 |k 1+ nt34 et 792. 02 Eadl
6 (0000 |+ 44 ol 856. 73 Eg
7 (0000 |F + x5 et 852. 99 Eu
8 (0000 |k 1+ »n-61 e et Eg
9 (0000 |+ n-THE et b E
10 ({0000 |k * u-84E e et Eodl
11 10000 | * n:94& et et Eg
12 ({0000 (F * 5104 et et E
13 10000 |+ nt114& e e Eg
14 10000 | * ut1248 et 2 Eu
15 10000 | * nt134 fe et Eodl
16 10000 | * nt144& et 849. 03 Eg
17 (0000 [k * u-154 fe et E
18 10000 | * n-164 il 866. 43 Eg
19 10000 |+ uE1742 et 179. 3 E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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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32號
上  訴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盧柏岑律師
            歐陽漢菁律師
上  訴  人  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李傳枝  
被  上訴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被  上訴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進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葉立琦律師
            黃子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3年2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重訴字第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關於撤銷上訴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太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太子汽車公司、太子投資公司，合稱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與凱基銀行合稱上訴人等3人）間抵押權設定行為之訴訟標的，對該3人必須合一確定，是凱基銀行之上訴效力及於同造未上訴之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爰併列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為上訴人。另被上訴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中信銀行、上海銀行，合稱被上訴人等2人）於原審起訴請求凱基銀行應交付於原審100年度司執字第1020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領取之新臺幣（下同）17億8,631萬8,356元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建經公司），嗣於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更正為請求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本院卷二第32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6條規定，應予准許。又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等2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太子汽車公司於民國95年間向中信銀行借貸，尚積欠3億9,474萬1,466元；上海銀行依信用狀約定，於96年5月22日為太子汽車公司墊付款項後，太子汽車公司未償餘額為8,641萬5,289元，故伊等為太子汽車公司之債權人。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於96年9月19日，共同以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凱基銀行設定擔保金額19億5,000萬元之第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嗣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及訴外人永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美汽車公司），於97年1月15日與合眾建經公司簽訂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以太子汽車公司等3人為委託人及受益人，於同年2月5日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為合眾建經公司所有，由該公司為受益人及債權銀行之利益，管理系爭不動產。系爭不動產於系爭執行事件中拍定，凱基銀行以對太子汽車公司之押租金16億1,670萬元（下稱系爭押租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聲明參與分配，受償本息及執行費合計17億8,631萬8,356元。惟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聲明參與分配之系爭押租金債權、週轉金融資（下稱系爭週轉金）債權均非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凱基銀行於本件訴訟中提出票據（系爭票據）無法證明太子汽車公司背書係為保證系爭抵押權設定後發生之融資債權；即使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然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間已陷無資力，其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既存債務，有害於伊之債權，伊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合眾建經公司依系爭信託契約對伊負有債務，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經撤銷後，凱基銀行非得於系爭執行事件受分配，其取得17億8,631萬8,356元無法律上原因，為不當得利，合眾建經公司怠於請求凱基銀行返還等情。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42條、第179條規定，聲明求為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命凱基銀行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之判決（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判命凱基銀行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部分，業經被上訴人等2人撤回起訴，本院103年度重上字第313號〈下稱第313號〉卷三第123頁反面）。
三、上訴人等3人則以：太子汽車公司因擔保太子敦南大樓之系爭押租金債權等之返還，原以其所有之新北市土城區不動產（下稱土城不動產）於89年5月間為凱基銀行設定擔保金額19億5,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嗣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及投資人要求補足擔保品，始於96年9月間改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凱基銀行之系爭押租金債權、系爭週轉金債權、系爭票據所保證之融資債權均為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且為有償行為。被上訴人等2人非太子投資公司之債權人，不得撤銷太子投資公司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被上訴人等2人於96年12月底即知悉有系爭抵押權設定，其於101年12月底提起本件訴訟，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原審102年度重訴字第2號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已認定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得受償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本息，合眾建經公司對凱基銀行並無不當得利債權，合眾建經公司亦非中信銀行等2人之債務人，中信銀行等2人無從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請求凱基銀行返還系爭分配款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被上訴人等2人全部勝訴之判決，凱基銀行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三項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經查，太子汽車公司於95年間向中信銀行借貸，尚積欠3億9,474萬1,466元，另上海銀行依信用狀約定，於96年5月22日為太子汽車公司墊付款項後，太子汽車公司未償餘額為8,641萬5,289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本院107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下稱第152號〉卷一第529-530頁，卷二第220頁），堪信為真。
六、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非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無法證明太子汽車公司背書係為保證系爭抵押權設定後發生之融資債權，即使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然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間已陷無資力，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抵押權設定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其等債權，又凱基公司領取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本息乃不當得利，其等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42條、第179條規，請求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等語，為上訴人等3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必債務人之無償法律行為，影響債權人債權之滿足而有害者，該債權人始得依前開規定聲請撤銷。又96年9月28日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施行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契約，係指所有人提供擔保物，與債權人訂立在一定金額之限度內，擔保現在「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之抵押權而言。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
　㈡查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公司於84年3月、5月間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太子汽車公司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地下第1至2層及地上第1至7樓、第9、10樓（含基地及附屬建物等），並分別給付押租金8億1,300萬元、8億0,370萬元予太子汽車公司，太子汽車公司則提供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土地）設定合計13億5,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含第一順位抵押權8億1,300萬元抵押權及5億3,700萬元之抵押權），及與太子投資公司共同提供系爭不動產設定2億7,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原審卷一第101-109頁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書、收據，原審卷二第284-292頁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本院卷一第111-115頁之變更擔保品簽呈、押租金與擔保品變更設質說明）；嗣太子汽車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變更為系爭不動產，設定16億3,27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並塗銷○○土地之抵押權（原審卷二第301-309頁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本院卷一第111-115頁之變更擔保品簽呈、押租金與擔保品變更設質說明）；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公司復於89年5月間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太子汽車公司將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由系爭不動產變更為土城不動產，設定19億5,000萬元之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原審卷二第297-300頁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可見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抵押權金額由16億2,000萬元【計算式：13億5,000萬元＋2億7,000萬元】增加至16億3,270萬元，再增加至19億5,000萬元，且89年5月間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變更為土城不動產。又土城不動產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約定：「擔保物如遇貶值或因天災、人禍或其他原因致毀損、滅（誤載為減）失或價值減少時，擔保物提供人及債務人應即刻通知抵押權人並立即以現金或抵押權人同意之擔保物彌補足額或償還全部債務」（第313號卷一第93頁），是土城不動產貶值、價值減少時，太子汽車公司即應以現金、擔保物彌補足額債務即系爭押租金債權，前揭抵押物之更換核與為滿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受償所需相符。
　㈢次查，凱基銀行於95年6月間核准太子汽車公司15億8,700萬元之授信，其營業單位審核擔保品時，認當時土城不動產最高擔保放款值為10.37億元，○○土地最高擔保放款值為12.8億元，扣除其中提供永美汽車公司4億元及萬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3.3億元外，仍足供該案擔保，故該次授信並未要求太子汽車公司另行提供擔保（原審卷二第170頁之授信審核報告書暨董事會提案書），然土城不動產當時已為凱基銀行（原為萬泰商業銀行，該銀行遭併購後更名為凱基銀行）設定第1、2順位價值分別為12億5,000萬元及19億5,000萬元之抵押權，且其中第2順位抵押權係89年5月間為擔保16億1,670萬元之系爭押租金債務所設定（同上卷第139-140、297-300頁之土地登記謄本、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則系爭押租金債務16億1,670萬元已逾土城不動產及○○土地可提供予太子汽車公司之最高擔保放款值合計金額15.87億元【計算式：10.37億元＋12.8億元－4億元－3.3億元】，凱基銀行就太子汽車公司上開授信申請未要求另行提出擔保，其審核確有不當；又金管會於96年4月3日函凱基銀行：「…貴行（即凱基銀行）對利害關係人太子集團戶及其關聯戶授信總餘額計109億元，於金融機構借貸金額計263億元，除授信風險偏高外，貴行對於該集團關聯戶之徵信作業有不當等情事，應請依96年2月9日會議結論，就貴行利害關係人及太子集團關係企業戶之授信餘額，研提具體可行之逐年適度調降計畫並確實執行，且應請重新檢視擔保品價值，如有押值不足部分，請應儘速補足擔保品。」（同上卷第180頁）；及凱基銀行於96年4月17日函金管會：「…謹擬具利害關係人及太子集團關係企業戶授信餘額之調整計畫如附件六。預計未來三年（96-98）共將調降15億元，調幅為9.2％。至重新檢視擔保品價值乙節，本行正在進行當中，如有不足，將儘速補足之。」（第313號卷一第75頁）等情，可見凱基銀行對太子汽車公司之徵信審核不當，太子汽車公司提供之擔保品價值若有不足，即應補足擔保品。嗣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9月19日，將土城不動產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從19億5,000萬元增至30億元，並增加訴外人臺灣愛克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盛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債務人，及與太子投資公司共同就系爭不動產設定金額19億5,000萬元系爭抵押權予凱基銀行（原審卷一第16-91頁之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原審卷二第142-147頁之土城不動產登記謄本、土地建築改良物他項權利移轉變更契約），參以上開所認太子汽車公司應依土城不動產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約定以現金、擔保物彌補足額債務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事實，則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於96年9月1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與土城不動產相同擔保金額之19億5,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應係為系爭押租金債權補足擔保品。另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關於擔保債務之清償日期、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均記載「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存續期間自96年9月3日起至126年9月2日止，則依此部分文字用語及96年9月28日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施行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規定，可認系爭抵押權係擔保設定時已發生之債權及抵押權存續期間（96年9月3日起至126年9月2日止）可能發生之債權，而系爭押租金債權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時確實已發生，再參以前開認定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凱基銀行係為補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之事實，可徵系爭抵押權設定確實係為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
　㈣綜上，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是太子汽車公司設定系爭抵押權並非無償行為，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自無可採；又太子投資公司雖提供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應有部分1/2設定系爭抵押權（民法第819條第1項規定參照），為系爭抵押權之義務人（原審卷一第16頁反面之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然其並非債務人，被上訴人等2人亦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太子投資公司所為抵押權設定行為。另系爭抵押權既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理由，本院自無庸再就系爭週轉金債權、系爭票據所保證之融資債權是否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及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是否陷於無資力等節為認定，附此敘明。
　㈤此外，被上訴人等2人不得請求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則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領取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即屬正當，合眾建經公司無法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向凱基銀行請求返還上開分配款，被上訴人等2人自無從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行使權利；況合眾建經公司於99年至101年間並未達無資力而無法清償之狀態，被上訴人等2人亦未就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之債務向合眾建經公司起訴或強制執行（本院卷一第135、233頁之合眾建經公司函文），被上訴人等2人亦無保全債權之必要，故被上訴人等2人依民法第242規定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請求凱基銀行返還17億8,631萬8,356元，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㈠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㈡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林祐宸
　　　　　　　　　　　　　　法　官　楊惠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永中
　　　　　　　　　　　　　　
附表一：
		編
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
○○段000-0地號

		建

		91

		全部
（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各有應有部分1/2） 



		 2

		同上○段000-0地號

		建

		13

		同上



		 3

		同上○段000-0地號

		水

		6

		同上



		 4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52

		同上



		 5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21

		同上



		 6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2

		同上



		 7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1

		同上



		 8

		同上○段000地號

		建

		749

		同上



		 9

		同上○段000地號

		建

		8

		同上



		10

		同上○段000地號

		建

		211

		同上



		11

		同上○段000-0地號

		建

		17

		同上



		12

		同上○段000地號

		建

		320

		同上



		13

		同上○段000地號

		建

		24

		同上



		14

		同上○段000地號

		田

		168

		同上



		1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109

		同上







附表二：
		編
號

		建號

		建物門牌

		坐落基地

		建物樓層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0000

		臺北市○○區○○○路
0段00號地下2層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1743.06

		全部
（均為太子汽車公司所有）



		 2

		0000

		同上址地下1層

		同上

		同上

		全部



		 3

		0000

		同上址1樓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地號

		341.13

		全部



		 4

		0000

		同上址2樓

		同上

		809.01

		全部



		 5

		0000

		同上址3樓

		同上

		792.02

		全部



		 6

		0000

		同上址4樓

		同上

		856.73

		全部



		 7

		0000

		同上址5樓

		同上

		852.99

		全部



		 8

		0000

		同上址6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9

		0000

		同上址7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0

		0000

		同上址8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1

		0000

		同上址9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2

		0000

		同上址10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3

		0000

		同上址11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4

		0000

		同上址12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5

		0000

		同上址13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6

		0000

		同上址14樓

		同上

		849.03

		全部



		17

		0000

		同上址15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8

		0000

		同上址16樓

		同上

		866.43

		全部



		19

		0000

		同上址17樓

		同上

		779.3

		全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32號

上  訴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盧柏岑律師

            歐陽漢菁律師

上  訴  人  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李傳枝  

被  上訴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被  上訴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進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葉立琦律師

            黃子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

3年2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重訴字第39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9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關於撤銷上訴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萬泰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太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太子汽車公司

    、太子投資公司，合稱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與凱基銀行合

    稱上訴人等3人）間抵押權設定行為之訴訟標的，對該3人必

    須合一確定，是凱基銀行之上訴效力及於同造未上訴之太子

    汽車公司等2人，爰併列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為上訴人。另被

    上訴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中信銀行、上海銀行，合稱被上訴人

    等2人）於原審起訴請求凱基銀行應交付於原審100年度司執

    字第1020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領取之新臺

    幣（下同）17億8,631萬8,356元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建經公司），嗣於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更

    正為請求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

    司（本院卷二第32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依民事訴

    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6條規定，應予准許。又太子汽車公司

    等2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等2人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太子汽車公司於民國95年間向中信銀

    行借貸，尚積欠3億9,474萬1,466元；上海銀行依信用狀約

    定，於96年5月22日為太子汽車公司墊付款項後，太子汽車

    公司未償餘額為8,641萬5,289元，故伊等為太子汽車公司之

    債權人。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於96年9月19日，共同以附表一

    、二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凱基銀行設定擔保金

    額19億5,000萬元之第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

    權）。嗣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及訴外人永美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永美汽車公司），於97年1月15日與合眾建經公司

    簽訂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以太子汽車公司等

    3人為委託人及受益人，於同年2月5日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

    記為合眾建經公司所有，由該公司為受益人及債權銀行之利

    益，管理系爭不動產。系爭不動產於系爭執行事件中拍定，

    凱基銀行以對太子汽車公司之押租金16億1,670萬元（下稱

    系爭押租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聲明參與分配，

    受償本息及執行費合計17億8,631萬8,356元。惟凱基銀行於

    系爭執行事件聲明參與分配之系爭押租金債權、週轉金融資

    （下稱系爭週轉金）債權均非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凱基

    銀行於本件訴訟中提出票據（系爭票據）無法證明太子汽車

    公司背書係為保證系爭抵押權設定後發生之融資債權；即使

    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然

    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間已陷無資力，其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

    既存債務，有害於伊之債權，伊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

    ，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合眾建經公司依系爭信託契約

    對伊負有債務，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經撤銷後，凱基銀行非

    得於系爭執行事件受分配，其取得17億8,631萬8,356元無法

    律上原因，為不當得利，合眾建經公司怠於請求凱基銀行返

    還等情。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42條、第179條規定，

    聲明求為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命凱基銀行給付17億

    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之判決（原判決主文第二項

    判命凱基銀行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部分，業經被上訴人

    等2人撤回起訴，本院103年度重上字第313號〈下稱第313號〉

    卷三第123頁反面）。

三、上訴人等3人則以：太子汽車公司因擔保太子敦南大樓之系

    爭押租金債權等之返還，原以其所有之新北市土城區不動產

    （下稱土城不動產）於89年5月間為凱基銀行設定擔保金額1

    9億5,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嗣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及投資人要求補足擔保品，始於96年

    9月間改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凱基銀行之系爭押

    租金債權、系爭週轉金債權、系爭票據所保證之融資債權均

    為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且為有償行為。被上訴人等2人非

    太子投資公司之債權人，不得撤銷太子投資公司設定系爭抵

    押權之行為。被上訴人等2人於96年12月底即知悉有系爭抵

    押權設定，其於101年12月底提起本件訴訟，已逾1年之除斥

    期間。原審102年度重訴字第2號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已認定

    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得受償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

    本息，合眾建經公司對凱基銀行並無不當得利債權，合眾建

    經公司亦非中信銀行等2人之債務人，中信銀行等2人無從代

    位合眾建經公司請求凱基銀行返還系爭分配款等語，資為抗

    辯。

四、原審為被上訴人等2人全部勝訴之判決，凱基銀行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三項部分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經查，太子汽車公司於95年間向中信銀行借貸，尚積欠3億9

    ,474萬1,466元，另上海銀行依信用狀約定，於96年5月22日

    為太子汽車公司墊付款項後，太子汽車公司未償餘額為8,64

    1萬5,289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本院107年度重上更一字

    第152號〈下稱第152號〉卷一第529-530頁，卷二第220頁），

    堪信為真。

六、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非系爭抵

    押權所擔保範圍，無法證明太子汽車公司背書係為保證系爭

    抵押權設定後發生之融資債權，即使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

    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然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間

    已陷無資力，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抵押權設定之無償行為有

    害及其等債權，又凱基公司領取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

    本息乃不當得利，其等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行使不當得利返還

    請求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42條、第179條規，請

    求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

    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等語，為上訴人等3人所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必債務人之無償

    法律行為，影響債權人債權之滿足而有害者，該債權人始得

    依前開規定聲請撤銷。又96年9月28日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

    第2項施行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契約，係指所有人提供擔保

    物，與債權人訂立在一定金額之限度內，擔保現在「已發生

    」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之抵押權而言。此種抵押權所擔保

    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

    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

　㈡查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公司於84年3月、5月間簽訂不動產租

    賃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太子汽車公司承租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地下第1至2層及地上第1至7樓、第9、10樓（含基

    地及附屬建物等），並分別給付押租金8億1,300萬元、8億0

    ,370萬元予太子汽車公司，太子汽車公司則提供坐落苗栗縣

    ○○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土地）設定合計13億5,0

    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含第一順位抵押權8億1,300萬元

    抵押權及5億3,700萬元之抵押權），及與太子投資公司共同

    提供系爭不動產設定2億7,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

    銀行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原審卷一第101-109頁之不動產

    租賃契約書、收據，原審卷二第284-292頁之他項權利證明

    書，本院卷一第111-115頁之變更擔保品簽呈、押租金與擔

    保品變更設質說明）；嗣太子汽車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押租

    金債權之擔保品變更為系爭不動產，設定16億3,270萬元之

    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並塗銷○○土地之抵押權（原審

    卷二第301-309頁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本院卷一第111-115頁

    之變更擔保品簽呈、押租金與擔保品變更設質說明）；凱基

    銀行與太子汽車公司復於89年5月間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

    增補條款約定書，太子汽車公司將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

    由系爭不動產變更為土城不動產，設定19億5,000萬元之第2

    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原審卷二第297-300頁之

    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可見擔保系爭押租金

    債權之抵押權金額由16億2,000萬元【計算式：13億5,000萬

    元＋2億7,000萬元】增加至16億3,270萬元，再增加至19億5,

    000萬元，且89年5月間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變更為土城

    不動產。又土城不動產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其他特約事項第3

    點約定：「擔保物如遇貶值或因天災、人禍或其他原因致毀

    損、滅（誤載為減）失或價值減少時，擔保物提供人及債務

    人應即刻通知抵押權人並立即以現金或抵押權人同意之擔保

    物彌補足額或償還全部債務」（第313號卷一第93頁），是

    土城不動產貶值、價值減少時，太子汽車公司即應以現金、

    擔保物彌補足額債務即系爭押租金債權，前揭抵押物之更換

    核與為滿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受償所需相符。

　㈢次查，凱基銀行於95年6月間核准太子汽車公司15億8,700萬元之授信，其營業單位審核擔保品時，認當時土城不動產最高擔保放款值為10.37億元，○○土地最高擔保放款值為12.8億元，扣除其中提供永美汽車公司4億元及萬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3.3億元外，仍足供該案擔保，故該次授信並未要求太子汽車公司另行提供擔保（原審卷二第170頁之授信審核報告書暨董事會提案書），然土城不動產當時已為凱基銀行（原為萬泰商業銀行，該銀行遭併購後更名為凱基銀行）設定第1、2順位價值分別為12億5,000萬元及19億5,000萬元之抵押權，且其中第2順位抵押權係89年5月間為擔保16億1,670萬元之系爭押租金債務所設定（同上卷第139-140、297-300頁之土地登記謄本、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則系爭押租金債務16億1,670萬元已逾土城不動產及○○土地可提供予太子汽車公司之最高擔保放款值合計金額15.87億元【計算式：10.37億元＋12.8億元－4億元－3.3億元】，凱基銀行就太子汽車公司上開授信申請未要求另行提出擔保，其審核確有不當；又金管會於96年4月3日函凱基銀行：「…貴行（即凱基銀行）對利害關係人太子集團戶及其關聯戶授信總餘額計109億元，於金融機構借貸金額計263億元，除授信風險偏高外，貴行對於該集團關聯戶之徵信作業有不當等情事，應請依96年2月9日會議結論，就貴行利害關係人及太子集團關係企業戶之授信餘額，研提具體可行之逐年適度調降計畫並確實執行，且應請重新檢視擔保品價值，如有押值不足部分，請應儘速補足擔保品。」（同上卷第180頁）；及凱基銀行於96年4月17日函金管會：「…謹擬具利害關係人及太子集團關係企業戶授信餘額之調整計畫如附件六。預計未來三年（96-98）共將調降15億元，調幅為9.2％。至重新檢視擔保品價值乙節，本行正在進行當中，如有不足，將儘速補足之。」（第313號卷一第75頁）等情，可見凱基銀行對太子汽車公司之徵信審核不當，太子汽車公司提供之擔保品價值若有不足，即應補足擔保品。嗣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9月19日，將土城不動產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從19億5,000萬元增至30億元，並增加訴外人臺灣愛克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盛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債務人，及與太子投資公司共同就系爭不動產設定金額19億5,000萬元系爭抵押權予凱基銀行（原審卷一第16-91頁之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原審卷二第142-147頁之土城不動產登記謄本、土地建築改良物他項權利移轉變更契約），參以上開所認太子汽車公司應依土城不動產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約定以現金、擔保物彌補足額債務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事實，則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於96年9月1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與土城不動產相同擔保金額之19億5,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應係為系爭押租金債權補足擔保品。另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關於擔保債務之清償日期、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均記載「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存續期間自96年9月3日起至126年9月2日止，則依此部分文字用語及96年9月28日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施行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規定，可認系爭抵押權係擔保設定時已發生之債權及抵押權存續期間（96年9月3日起至126年9月2日止）可能發生之債權，而系爭押租金債權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時確實已發生，再參以前開認定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凱基銀行係為補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之事實，可徵系爭抵押權設定確實係為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

　㈣綜上，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是太子汽車公司設定系爭抵押權並非無償行為，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自無可採；又太子投資公司雖提供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應有部分1/2設定系爭抵押權（民法第819條第1項規定參照），為系爭抵押權之義務人（原審卷一第16頁反面之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然其並非債務人，被上訴人等2人亦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太子投資公司所為抵押權設定行為。另系爭抵押權既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理由，本院自無庸再就系爭週轉金債權、系爭票據所保證之融資債權是否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及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是否陷於無資力等節為認定，附此敘明。

　㈤此外，被上訴人等2人不得請求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

    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則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領取

    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即屬正當，合眾建經公司無法

    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向凱基銀行請求返還上開分配

    款，被上訴人等2人自無從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行使權利；況

    合眾建經公司於99年至101年間並未達無資力而無法清償之

    狀態，被上訴人等2人亦未就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之債務向合

    眾建經公司起訴或強制執行（本院卷一第135、233頁之合眾

    建經公司函文），被上訴人等2人亦無保全債權之必要，故

    被上訴人等2人依民法第242規定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請求凱基

    銀行返還17億8,631萬8,356元，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㈠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

    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㈡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

    元予合眾建經公司，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

    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林祐宸

　　　　　　　　　　　　　　法　官　楊惠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永中

　　　　　　　　　　　　　　

附表一：

編 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 ○○段000-0地號 建 91 全部 （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各有應有部分1/2）   2 同上○段000-0地號 建 13 同上  3 同上○段000-0地號 水 6 同上  4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52 同上  5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21 同上  6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2 同上  7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1 同上  8 同上○段000地號 建 749 同上  9 同上○段000地號 建 8 同上 10 同上○段000地號 建 211 同上 11 同上○段000-0地號 建 17 同上 12 同上○段000地號 建 320 同上 13 同上○段000地號 建 24 同上 14 同上○段000地號 田 168 同上 1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109 同上 

附表二：

編 號 建號 建物門牌 坐落基地 建物樓層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0000 臺北市○○區○○○路 0段00號地下2層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1743.06 全部 （均為太子汽車公司所有）  2 0000 同上址地下1層 同上 同上 全部  3 0000 同上址1樓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地號 341.13 全部  4 0000 同上址2樓 同上 809.01 全部  5 0000 同上址3樓 同上 792.02 全部  6 0000 同上址4樓 同上 856.73 全部  7 0000 同上址5樓 同上 852.99 全部  8 0000 同上址6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9 0000 同上址7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0 0000 同上址8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1 0000 同上址9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2 0000 同上址10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3 0000 同上址11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4 0000 同上址12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5 0000 同上址13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6 0000 同上址14樓 同上 849.03 全部 17 0000 同上址15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8 0000 同上址16樓 同上 866.43 全部 19 0000 同上址17樓 同上 779.3 全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32號
上  訴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盧柏岑律師
            歐陽漢菁律師
上  訴  人  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李傳枝  
被  上訴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被  上訴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進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葉立琦律師
            黃子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3年2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重訴字第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關於撤銷上訴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太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太子汽車公司、太子投資公司，合稱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與凱基銀行合稱上訴人等3人）間抵押權設定行為之訴訟標的，對該3人必須合一確定，是凱基銀行之上訴效力及於同造未上訴之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爰併列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為上訴人。另被上訴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中信銀行、上海銀行，合稱被上訴人等2人）於原審起訴請求凱基銀行應交付於原審100年度司執字第1020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領取之新臺幣（下同）17億8,631萬8,356元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建經公司），嗣於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更正為請求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本院卷二第32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6條規定，應予准許。又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等2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太子汽車公司於民國95年間向中信銀行借貸，尚積欠3億9,474萬1,466元；上海銀行依信用狀約定，於96年5月22日為太子汽車公司墊付款項後，太子汽車公司未償餘額為8,641萬5,289元，故伊等為太子汽車公司之債權人。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於96年9月19日，共同以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凱基銀行設定擔保金額19億5,000萬元之第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嗣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及訴外人永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美汽車公司），於97年1月15日與合眾建經公司簽訂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以太子汽車公司等3人為委託人及受益人，於同年2月5日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為合眾建經公司所有，由該公司為受益人及債權銀行之利益，管理系爭不動產。系爭不動產於系爭執行事件中拍定，凱基銀行以對太子汽車公司之押租金16億1,670萬元（下稱系爭押租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聲明參與分配，受償本息及執行費合計17億8,631萬8,356元。惟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聲明參與分配之系爭押租金債權、週轉金融資（下稱系爭週轉金）債權均非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凱基銀行於本件訴訟中提出票據（系爭票據）無法證明太子汽車公司背書係為保證系爭抵押權設定後發生之融資債權；即使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然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間已陷無資力，其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既存債務，有害於伊之債權，伊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合眾建經公司依系爭信託契約對伊負有債務，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經撤銷後，凱基銀行非得於系爭執行事件受分配，其取得17億8,631萬8,356元無法律上原因，為不當得利，合眾建經公司怠於請求凱基銀行返還等情。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42條、第179條規定，聲明求為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命凱基銀行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之判決（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判命凱基銀行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部分，業經被上訴人等2人撤回起訴，本院103年度重上字第313號〈下稱第313號〉卷三第123頁反面）。
三、上訴人等3人則以：太子汽車公司因擔保太子敦南大樓之系爭押租金債權等之返還，原以其所有之新北市土城區不動產（下稱土城不動產）於89年5月間為凱基銀行設定擔保金額19億5,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嗣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及投資人要求補足擔保品，始於96年9月間改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凱基銀行之系爭押租金債權、系爭週轉金債權、系爭票據所保證之融資債權均為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且為有償行為。被上訴人等2人非太子投資公司之債權人，不得撤銷太子投資公司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被上訴人等2人於96年12月底即知悉有系爭抵押權設定，其於101年12月底提起本件訴訟，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原審102年度重訴字第2號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已認定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得受償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本息，合眾建經公司對凱基銀行並無不當得利債權，合眾建經公司亦非中信銀行等2人之債務人，中信銀行等2人無從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請求凱基銀行返還系爭分配款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被上訴人等2人全部勝訴之判決，凱基銀行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三項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經查，太子汽車公司於95年間向中信銀行借貸，尚積欠3億9,474萬1,466元，另上海銀行依信用狀約定，於96年5月22日為太子汽車公司墊付款項後，太子汽車公司未償餘額為8,641萬5,289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本院107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下稱第152號〉卷一第529-530頁，卷二第220頁），堪信為真。
六、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非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無法證明太子汽車公司背書係為保證系爭抵押權設定後發生之融資債權，即使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然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間已陷無資力，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抵押權設定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其等債權，又凱基公司領取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本息乃不當得利，其等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42條、第179條規，請求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等語，為上訴人等3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必債務人之無償法律行為，影響債權人債權之滿足而有害者，該債權人始得依前開規定聲請撤銷。又96年9月28日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施行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契約，係指所有人提供擔保物，與債權人訂立在一定金額之限度內，擔保現在「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之抵押權而言。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
　㈡查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公司於84年3月、5月間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太子汽車公司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地下第1至2層及地上第1至7樓、第9、10樓（含基地及附屬建物等），並分別給付押租金8億1,300萬元、8億0,370萬元予太子汽車公司，太子汽車公司則提供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土地）設定合計13億5,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含第一順位抵押權8億1,300萬元抵押權及5億3,700萬元之抵押權），及與太子投資公司共同提供系爭不動產設定2億7,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原審卷一第101-109頁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書、收據，原審卷二第284-292頁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本院卷一第111-115頁之變更擔保品簽呈、押租金與擔保品變更設質說明）；嗣太子汽車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變更為系爭不動產，設定16億3,27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並塗銷○○土地之抵押權（原審卷二第301-309頁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本院卷一第111-115頁之變更擔保品簽呈、押租金與擔保品變更設質說明）；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公司復於89年5月間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太子汽車公司將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由系爭不動產變更為土城不動產，設定19億5,000萬元之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原審卷二第297-300頁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可見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抵押權金額由16億2,000萬元【計算式：13億5,000萬元＋2億7,000萬元】增加至16億3,270萬元，再增加至19億5,000萬元，且89年5月間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變更為土城不動產。又土城不動產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約定：「擔保物如遇貶值或因天災、人禍或其他原因致毀損、滅（誤載為減）失或價值減少時，擔保物提供人及債務人應即刻通知抵押權人並立即以現金或抵押權人同意之擔保物彌補足額或償還全部債務」（第313號卷一第93頁），是土城不動產貶值、價值減少時，太子汽車公司即應以現金、擔保物彌補足額債務即系爭押租金債權，前揭抵押物之更換核與為滿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受償所需相符。
　㈢次查，凱基銀行於95年6月間核准太子汽車公司15億8,700萬元之授信，其營業單位審核擔保品時，認當時土城不動產最高擔保放款值為10.37億元，○○土地最高擔保放款值為12.8億元，扣除其中提供永美汽車公司4億元及萬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3.3億元外，仍足供該案擔保，故該次授信並未要求太子汽車公司另行提供擔保（原審卷二第170頁之授信審核報告書暨董事會提案書），然土城不動產當時已為凱基銀行（原為萬泰商業銀行，該銀行遭併購後更名為凱基銀行）設定第1、2順位價值分別為12億5,000萬元及19億5,000萬元之抵押權，且其中第2順位抵押權係89年5月間為擔保16億1,670萬元之系爭押租金債務所設定（同上卷第139-140、297-300頁之土地登記謄本、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則系爭押租金債務16億1,670萬元已逾土城不動產及○○土地可提供予太子汽車公司之最高擔保放款值合計金額15.87億元【計算式：10.37億元＋12.8億元－4億元－3.3億元】，凱基銀行就太子汽車公司上開授信申請未要求另行提出擔保，其審核確有不當；又金管會於96年4月3日函凱基銀行：「…貴行（即凱基銀行）對利害關係人太子集團戶及其關聯戶授信總餘額計109億元，於金融機構借貸金額計263億元，除授信風險偏高外，貴行對於該集團關聯戶之徵信作業有不當等情事，應請依96年2月9日會議結論，就貴行利害關係人及太子集團關係企業戶之授信餘額，研提具體可行之逐年適度調降計畫並確實執行，且應請重新檢視擔保品價值，如有押值不足部分，請應儘速補足擔保品。」（同上卷第180頁）；及凱基銀行於96年4月17日函金管會：「…謹擬具利害關係人及太子集團關係企業戶授信餘額之調整計畫如附件六。預計未來三年（96-98）共將調降15億元，調幅為9.2％。至重新檢視擔保品價值乙節，本行正在進行當中，如有不足，將儘速補足之。」（第313號卷一第75頁）等情，可見凱基銀行對太子汽車公司之徵信審核不當，太子汽車公司提供之擔保品價值若有不足，即應補足擔保品。嗣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9月19日，將土城不動產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從19億5,000萬元增至30億元，並增加訴外人臺灣愛克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盛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債務人，及與太子投資公司共同就系爭不動產設定金額19億5,000萬元系爭抵押權予凱基銀行（原審卷一第16-91頁之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原審卷二第142-147頁之土城不動產登記謄本、土地建築改良物他項權利移轉變更契約），參以上開所認太子汽車公司應依土城不動產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約定以現金、擔保物彌補足額債務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事實，則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於96年9月1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與土城不動產相同擔保金額之19億5,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應係為系爭押租金債權補足擔保品。另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關於擔保債務之清償日期、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均記載「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存續期間自96年9月3日起至126年9月2日止，則依此部分文字用語及96年9月28日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施行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規定，可認系爭抵押權係擔保設定時已發生之債權及抵押權存續期間（96年9月3日起至126年9月2日止）可能發生之債權，而系爭押租金債權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時確實已發生，再參以前開認定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凱基銀行係為補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之事實，可徵系爭抵押權設定確實係為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
　㈣綜上，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是太子汽車公司設定系爭抵押權並非無償行為，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自無可採；又太子投資公司雖提供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應有部分1/2設定系爭抵押權（民法第819條第1項規定參照），為系爭抵押權之義務人（原審卷一第16頁反面之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然其並非債務人，被上訴人等2人亦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太子投資公司所為抵押權設定行為。另系爭抵押權既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理由，本院自無庸再就系爭週轉金債權、系爭票據所保證之融資債權是否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及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是否陷於無資力等節為認定，附此敘明。
　㈤此外，被上訴人等2人不得請求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則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領取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即屬正當，合眾建經公司無法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向凱基銀行請求返還上開分配款，被上訴人等2人自無從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行使權利；況合眾建經公司於99年至101年間並未達無資力而無法清償之狀態，被上訴人等2人亦未就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之債務向合眾建經公司起訴或強制執行（本院卷一第135、233頁之合眾建經公司函文），被上訴人等2人亦無保全債權之必要，故被上訴人等2人依民法第242規定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請求凱基銀行返還17億8,631萬8,356元，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㈠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㈡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林祐宸
　　　　　　　　　　　　　　法　官　楊惠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永中
　　　　　　　　　　　　　　
附表一：
		編
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
○○段000-0地號

		建

		91

		全部
（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各有應有部分1/2） 



		 2

		同上○段000-0地號

		建

		13

		同上



		 3

		同上○段000-0地號

		水

		6

		同上



		 4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52

		同上



		 5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21

		同上



		 6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2

		同上



		 7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1

		同上



		 8

		同上○段000地號

		建

		749

		同上



		 9

		同上○段000地號

		建

		8

		同上



		10

		同上○段000地號

		建

		211

		同上



		11

		同上○段000-0地號

		建

		17

		同上



		12

		同上○段000地號

		建

		320

		同上



		13

		同上○段000地號

		建

		24

		同上



		14

		同上○段000地號

		田

		168

		同上



		1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109

		同上







附表二：
		編
號

		建號

		建物門牌

		坐落基地

		建物樓層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0000

		臺北市○○區○○○路
0段00號地下2層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1743.06

		全部
（均為太子汽車公司所有）



		 2

		0000

		同上址地下1層

		同上

		同上

		全部



		 3

		0000

		同上址1樓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地號

		341.13

		全部



		 4

		0000

		同上址2樓

		同上

		809.01

		全部



		 5

		0000

		同上址3樓

		同上

		792.02

		全部



		 6

		0000

		同上址4樓

		同上

		856.73

		全部



		 7

		0000

		同上址5樓

		同上

		852.99

		全部



		 8

		0000

		同上址6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9

		0000

		同上址7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0

		0000

		同上址8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1

		0000

		同上址9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2

		0000

		同上址10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3

		0000

		同上址11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4

		0000

		同上址12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5

		0000

		同上址13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6

		0000

		同上址14樓

		同上

		849.03

		全部



		17

		0000

		同上址15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8

		0000

		同上址16樓

		同上

		866.43

		全部



		19

		0000

		同上址17樓

		同上

		779.3

		全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32號

上  訴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盧柏岑律師

            歐陽漢菁律師

上  訴  人  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李傳枝  

被  上訴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被  上訴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進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葉立琦律師

            黃子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3年2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重訴字第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關於撤銷上訴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太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太子汽車公司、太子投資公司，合稱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與凱基銀行合稱上訴人等3人）間抵押權設定行為之訴訟標的，對該3人必須合一確定，是凱基銀行之上訴效力及於同造未上訴之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爰併列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為上訴人。另被上訴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中信銀行、上海銀行，合稱被上訴人等2人）於原審起訴請求凱基銀行應交付於原審100年度司執字第102066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所領取之新臺幣（下同）17億8,631萬8,356元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建經公司），嗣於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更正為請求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本院卷二第32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6條規定，應予准許。又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等2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太子汽車公司於民國95年間向中信銀行借貸，尚積欠3億9,474萬1,466元；上海銀行依信用狀約定，於96年5月22日為太子汽車公司墊付款項後，太子汽車公司未償餘額為8,641萬5,289元，故伊等為太子汽車公司之債權人。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於96年9月19日，共同以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凱基銀行設定擔保金額19億5,000萬元之第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嗣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及訴外人永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美汽車公司），於97年1月15日與合眾建經公司簽訂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以太子汽車公司等3人為委託人及受益人，於同年2月5日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為合眾建經公司所有，由該公司為受益人及債權銀行之利益，管理系爭不動產。系爭不動產於系爭執行事件中拍定，凱基銀行以對太子汽車公司之押租金16億1,670萬元（下稱系爭押租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聲明參與分配，受償本息及執行費合計17億8,631萬8,356元。惟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聲明參與分配之系爭押租金債權、週轉金融資（下稱系爭週轉金）債權均非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凱基銀行於本件訴訟中提出票據（系爭票據）無法證明太子汽車公司背書係為保證系爭抵押權設定後發生之融資債權；即使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然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間已陷無資力，其設定系爭抵押權擔保既存債務，有害於伊之債權，伊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合眾建經公司依系爭信託契約對伊負有債務，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經撤銷後，凱基銀行非得於系爭執行事件受分配，其取得17億8,631萬8,356元無法律上原因，為不當得利，合眾建經公司怠於請求凱基銀行返還等情。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42條、第179條規定，聲明求為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命凱基銀行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之判決（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判命凱基銀行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部分，業經被上訴人等2人撤回起訴，本院103年度重上字第313號〈下稱第313號〉卷三第123頁反面）。

三、上訴人等3人則以：太子汽車公司因擔保太子敦南大樓之系爭押租金債權等之返還，原以其所有之新北市土城區不動產（下稱土城不動產）於89年5月間為凱基銀行設定擔保金額19億5,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嗣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及投資人要求補足擔保品，始於96年9月間改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凱基銀行之系爭押租金債權、系爭週轉金債權、系爭票據所保證之融資債權均為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且為有償行為。被上訴人等2人非太子投資公司之債權人，不得撤銷太子投資公司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被上訴人等2人於96年12月底即知悉有系爭抵押權設定，其於101年12月底提起本件訴訟，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原審102年度重訴字第2號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已認定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得受償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本息，合眾建經公司對凱基銀行並無不當得利債權，合眾建經公司亦非中信銀行等2人之債務人，中信銀行等2人無從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請求凱基銀行返還系爭分配款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被上訴人等2人全部勝訴之判決，凱基銀行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三項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經查，太子汽車公司於95年間向中信銀行借貸，尚積欠3億9,474萬1,466元，另上海銀行依信用狀約定，於96年5月22日為太子汽車公司墊付款項後，太子汽車公司未償餘額為8,641萬5,289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本院107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下稱第152號〉卷一第529-530頁，卷二第220頁），堪信為真。

六、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非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無法證明太子汽車公司背書係為保證系爭抵押權設定後發生之融資債權，即使系爭押租金、系爭週轉金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範圍，然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間已陷無資力，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抵押權設定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其等債權，又凱基公司領取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本息乃不當得利，其等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42條、第179條規，請求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等語，為上訴人等3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必債務人之無償法律行為，影響債權人債權之滿足而有害者，該債權人始得依前開規定聲請撤銷。又96年9月28日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施行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契約，係指所有人提供擔保物，與債權人訂立在一定金額之限度內，擔保現在「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之抵押權而言。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

　㈡查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公司於84年3月、5月間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太子汽車公司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地下第1至2層及地上第1至7樓、第9、10樓（含基地及附屬建物等），並分別給付押租金8億1,300萬元、8億0,370萬元予太子汽車公司，太子汽車公司則提供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土地）設定合計13億5,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含第一順位抵押權8億1,300萬元抵押權及5億3,700萬元之抵押權），及與太子投資公司共同提供系爭不動產設定2億7,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原審卷一第101-109頁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書、收據，原審卷二第284-292頁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本院卷一第111-115頁之變更擔保品簽呈、押租金與擔保品變更設質說明）；嗣太子汽車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變更為系爭不動產，設定16億3,27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並塗銷○○土地之抵押權（原審卷二第301-309頁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本院卷一第111-115頁之變更擔保品簽呈、押租金與擔保品變更設質說明）；凱基銀行與太子汽車公司復於89年5月間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太子汽車公司將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由系爭不動產變更為土城不動產，設定19億5,000萬元之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凱基銀行（原審卷二第297-300頁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可見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抵押權金額由16億2,000萬元【計算式：13億5,000萬元＋2億7,000萬元】增加至16億3,270萬元，再增加至19億5,000萬元，且89年5月間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變更為土城不動產。又土城不動產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約定：「擔保物如遇貶值或因天災、人禍或其他原因致毀損、滅（誤載為減）失或價值減少時，擔保物提供人及債務人應即刻通知抵押權人並立即以現金或抵押權人同意之擔保物彌補足額或償還全部債務」（第313號卷一第93頁），是土城不動產貶值、價值減少時，太子汽車公司即應以現金、擔保物彌補足額債務即系爭押租金債權，前揭抵押物之更換核與為滿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受償所需相符。

　㈢次查，凱基銀行於95年6月間核准太子汽車公司15億8,700萬元之授信，其營業單位審核擔保品時，認當時土城不動產最高擔保放款值為10.37億元，○○土地最高擔保放款值為12.8億元，扣除其中提供永美汽車公司4億元及萬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3.3億元外，仍足供該案擔保，故該次授信並未要求太子汽車公司另行提供擔保（原審卷二第170頁之授信審核報告書暨董事會提案書），然土城不動產當時已為凱基銀行（原為萬泰商業銀行，該銀行遭併購後更名為凱基銀行）設定第1、2順位價值分別為12億5,000萬元及19億5,000萬元之抵押權，且其中第2順位抵押權係89年5月間為擔保16億1,670萬元之系爭押租金債務所設定（同上卷第139-140、297-300頁之土地登記謄本、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增補條款約定書），則系爭押租金債務16億1,670萬元已逾土城不動產及○○土地可提供予太子汽車公司之最高擔保放款值合計金額15.87億元【計算式：10.37億元＋12.8億元－4億元－3.3億元】，凱基銀行就太子汽車公司上開授信申請未要求另行提出擔保，其審核確有不當；又金管會於96年4月3日函凱基銀行：「…貴行（即凱基銀行）對利害關係人太子集團戶及其關聯戶授信總餘額計109億元，於金融機構借貸金額計263億元，除授信風險偏高外，貴行對於該集團關聯戶之徵信作業有不當等情事，應請依96年2月9日會議結論，就貴行利害關係人及太子集團關係企業戶之授信餘額，研提具體可行之逐年適度調降計畫並確實執行，且應請重新檢視擔保品價值，如有押值不足部分，請應儘速補足擔保品。」（同上卷第180頁）；及凱基銀行於96年4月17日函金管會：「…謹擬具利害關係人及太子集團關係企業戶授信餘額之調整計畫如附件六。預計未來三年（96-98）共將調降15億元，調幅為9.2％。至重新檢視擔保品價值乙節，本行正在進行當中，如有不足，將儘速補足之。」（第313號卷一第75頁）等情，可見凱基銀行對太子汽車公司之徵信審核不當，太子汽車公司提供之擔保品價值若有不足，即應補足擔保品。嗣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9月19日，將土城不動產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從19億5,000萬元增至30億元，並增加訴外人臺灣愛克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盛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債務人，及與太子投資公司共同就系爭不動產設定金額19億5,000萬元系爭抵押權予凱基銀行（原審卷一第16-91頁之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原審卷二第142-147頁之土城不動產登記謄本、土地建築改良物他項權利移轉變更契約），參以上開所認太子汽車公司應依土城不動產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其他特約事項第3點約定以現金、擔保物彌補足額債務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事實，則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於96年9月1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與土城不動產相同擔保金額之19億5,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應係為系爭押租金債權補足擔保品。另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關於擔保債務之清償日期、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均記載「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存續期間自96年9月3日起至126年9月2日止，則依此部分文字用語及96年9月28日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施行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規定，可認系爭抵押權係擔保設定時已發生之債權及抵押權存續期間（96年9月3日起至126年9月2日止）可能發生之債權，而系爭押租金債權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時確實已發生，再參以前開認定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凱基銀行係為補足系爭押租金債權之擔保品之事實，可徵系爭抵押權設定確實係為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

　㈣綜上，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是太子汽車公司設定系爭抵押權並非無償行為，被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自無可採；又太子投資公司雖提供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應有部分1/2設定系爭抵押權（民法第819條第1項規定參照），為系爭抵押權之義務人（原審卷一第16頁反面之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然其並非債務人，被上訴人等2人亦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太子投資公司所為抵押權設定行為。另系爭抵押權既擔保系爭押租金債權，被上訴人等2人主張撤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理由，本院自無庸再就系爭週轉金債權、系爭票據所保證之融資債權是否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及太子汽車公司於96年是否陷於無資力等節為認定，附此敘明。

　㈤此外，被上訴人等2人不得請求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則凱基銀行於系爭執行事件領取17億8,631萬8,356元分配款，即屬正當，合眾建經公司無法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向凱基銀行請求返還上開分配款，被上訴人等2人自無從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行使權利；況合眾建經公司於99年至101年間並未達無資力而無法清償之狀態，被上訴人等2人亦未就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之債務向合眾建經公司起訴或強制執行（本院卷一第135、233頁之合眾建經公司函文），被上訴人等2人亦無保全債權之必要，故被上訴人等2人依民法第242規定代位合眾建經公司請求凱基銀行返還17億8,631萬8,356元，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㈠撤銷上訴人等3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抵押權之設定，㈡凱基銀行應給付17億8,631萬8,356元予合眾建經公司，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林祐宸

　　　　　　　　　　　　　　法　官　楊惠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永中

　　　　　　　　　　　　　　

附表一：

編 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 ○○段000-0地號 建 91 全部 （太子汽車公司等2人各有應有部分1/2）   2 同上○段000-0地號 建 13 同上  3 同上○段000-0地號 水 6 同上  4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52 同上  5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21 同上  6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2 同上  7 同上○段000-00地號 水 1 同上  8 同上○段000地號 建 749 同上  9 同上○段000地號 建 8 同上 10 同上○段000地號 建 211 同上 11 同上○段000-0地號 建 17 同上 12 同上○段000地號 建 320 同上 13 同上○段000地號 建 24 同上 14 同上○段000地號 田 168 同上 1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109 同上 

附表二：

編 號 建號 建物門牌 坐落基地 建物樓層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0000 臺北市○○區○○○路 0段00號地下2層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1743.06 全部 （均為太子汽車公司所有）  2 0000 同上址地下1層 同上 同上 全部  3 0000 同上址1樓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地號 341.13 全部  4 0000 同上址2樓 同上 809.01 全部  5 0000 同上址3樓 同上 792.02 全部  6 0000 同上址4樓 同上 856.73 全部  7 0000 同上址5樓 同上 852.99 全部  8 0000 同上址6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9 0000 同上址7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0 0000 同上址8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1 0000 同上址9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2 0000 同上址10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3 0000 同上址11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4 0000 同上址12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5 0000 同上址13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6 0000 同上址14樓 同上 849.03 全部 17 0000 同上址15樓 同上 同上 全部 18 0000 同上址16樓 同上 866.43 全部 19 0000 同上址17樓 同上 779.3 全部 



　　　　　　　　　　　　　　



